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會輔導辦法 

113 年 1 月 3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訂定通過 

113 年 4 月 16 日 112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3 年 5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13 年 10 月 21 日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臺教青署參字第 1132210870 號函酌修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學生自治精神，培養學生民主素

養，保障學生權益，促進校園意見溝通，增進群體服務精神，依大學法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本校組織規程第四章第三十七條及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發布之

大專校院學生會運作原則之相關規定，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會輔導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會全銜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會」，對外以全銜稱之，對內簡稱學生

會。 

第三條 凡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皆為學生會之當然會員。 

第四條 學生會應統合學生、系、所、院、學位學程所屬之學會及學生社團意見，凝

聚共識，服務會員，並依相關規定參與校務，推動校園學習、改善生活環境

及維護學生權利，與學校共榮。 

第五條 學生會之輔導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第六條 本校應給予學生會辦公空間，以保障學生會辦公需求及培養學生自治精神。 

第七條 本校應使用學校郵件伺服器（Mail Server），建立學生會公務聯絡電子郵件

信箱。 

第二章 組織運作 

第八條 學生會之組織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宗旨及會址。 

二、會員入會及出會。 

三、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四、組織架構及權責分工。 

五、學生會負責人(以下簡稱負責人)及學生議員之選舉、罷免、任期、解任、

代理及補選方式。 

六、幹部之選任、任期、解任、代理及補任方式。 

七、會議之種類及召開方式。 

八、經費之收取、減免、退費及財務公開徵信方式。 

九、章程之修訂程序。 

十、章程訂定與修訂之會議名稱及日期。 

第九條 學生會不得主張其為社會某團體之次級單位，或以該社會團體之名義從事活

動。 

第十條 學生會得於校內外自主辦理活動，惟因安全考量，應於活動舉辦前陳報輔導

單位核備；輔導單位不予核備時，應敘明理由。 

第十一條 學生會因會務或執行各項活動推展之作業需要，所蒐集、處理及利用會員之

各項個人資料，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處理。 

第十二條 學生會應依本校各項會議之規定，選舉代表出席或列席相關會議。 



第十三條 學生會得聘請無給職之專業顧問。  

學生會專業顧問之聘任應優先考量具證照或專業性，但受刑事判決確定或經

認定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者，不得擔任專業顧問。 

第十四條 學生會專業顧問應本於尊重學生自治之精神，對學生會進行輔導。對於學生

會違反法規或校規之決定或行為，有導正制止之義務，以善盡輔導之責。  

學生會對於自治事項有爭議時，應依據輔導單位或專業顧問之輔導與建議進

行修正。 

第三章 自治事項 

第十五條 學生會之管理及運作由學生會自行辦理，並陳報輔導單位備查。 

第十六條 學生會之自治事項如下： 

一、負責人及學生議員之選舉及罷免。 

二、幹部之選任、解任、代理及補任。 

三、會務之推展及活動之舉行。 

四、專業顧問之聘任。 

五、會議之召開及決議。 

六、財務之管理、分配及運用。 

七、會費之收取及接受贊助。 

八、組織章程及其他自治規範之修訂。 

九、文宣及刊物之製作。 

十、其他學生會得自治之相關事項。 

第十七條 學生會之文宣或刊物等資訊得張貼於學校設置之公佈欄，其刊登及發表不須

經學校審查；惟發現違反相關規定，得由輔導單位、專業顧問協助學生會妥

為修正。 

第十八條 學生會應遵守本校對於行政、教學單位及學生團體之共同規範（如器材場地

借用、文宣海報張貼等），若有違反者，依相關規範懲處之。 

第十九條 學生會得參加本校舉辦之各項研習及參訪活動，或自行主辦各相關之研習，

以充實學生會幹部及學生議員之自治理念、管理能力及議事技能。 

第二十條 為落實資料傳承及成效檢核，學生會每學年度之檔案應依下列方式擇一評

鑑： 

一、邀請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稽核，並將結案報告陳報輔導單位備查。 

二、依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公布之指標，參與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展 

三、依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其他適用之自辦內部評鑑。 

第四章 負責人 

第二十一條 學生會之負責人每學年度改選一次，改選工作應於每年 5月完成；負責人亦

不得同時擔任其他學生自治組織或社團負責人。 

第二十二條 負責人改選後，學生會應將改選及交接資料送交輔導單位。 

第二十三條 學生會負責人對外代表學生會。  

負責人非經幹部會議決議，或經學生議會同意，不得擅自以學生會名義參加

校外活動或簽訂合約。 

第二十四條 負責人改選時，候選人資格須符合下列各款： 

一、學生會之會員。 

二、下學年度無意轉學、休學或提前畢業者。  



三、非應屆畢業生(能提出延畢證明者，經選舉委員會認定後，准予參選)。 

四、非選舉委員會成員、監察委員會成員及選務人員。  

選舉罷免規則由組織章程規範或另訂之。 

第五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 學生議會之會議分為常會與臨時會二種，由學生議會主席召集之，並應邀請

輔導單位及專業顧問列席。 

第二十六條 前條所列之會議除組織章程另有規定外，準用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  

前項出席或決議比例有特殊情況者，應陳報輔導單位核可後行之。 

第六章 財務 

第二十七條 學生會經費由會員負擔為主，輔導單位得另行補助活動經費。 

學生會受輔導單位補助之經費運用及核銷作業，應符合本校主計規定及相關

辦法之規範。 

第二十八條 學生會會費與各項校內外贊助之收取不應違背其宗旨，並應以學生會名義為

之，且列為學生會之收入，不得私用。 

第二十九條 學生會之經費使用應訂定財務管理、使用、公開徵信及監督機制，由其自行

保管、分配及運用。 

第三十條 學生會應每季向會員公布財務報表，供會員閱覽，進行公開徵信。 

第三十一條 學生會應每學期編列預算及每學年度製作結算報告，提經學生議會或內部監

督單位審議，並陳報輔導單位備查。 

第七章 獎懲及申訴 

第三十二條 輔導單位得依學生會各項表現適時予以獎勵；校內外單位對學生會之獎勵，

由學生會負責人接受為原則。  

若違反校規、法律或相關規範而遭受懲處，輔導單位應以書面告知理由，並

應由負責人及該行為人負責承擔為原則。 

第三十三條 學生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輔導單位得核定撤銷其決議或暫停其活動： 

一、 活動違反法令規範或具性別平等爭議。 

二、 財務有使用不當或舞弊事實明確。 

三、 未依組織章程規定召開學生議會。 

四、 開學二週內未將負責人名單陳報輔導單位，或仍未選出負責人。 

前項暫停活動之處分實施至改善為止，受處分期間不得動支學生會費或申請

經費補助。 

第三十四條 輔導單位之處分違法或不當，致學生會及其所屬成員權益受損，學生會及其

所屬成員得向輔導單位提出異議。  

學生會及其所屬成員未於異議十日內收到輔導單位之答覆或對答覆不服者，

得就前項之處分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之修訂可由下列單位或人員向學生事務會議提案：  

一、 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 

二、 學生會。 

三、 輔導單位。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議決，送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